车位使用权转让协议
甲方：       杭州市房地产联合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杭州市拱墅区湖墅南路111号锦江大厦19楼                        
联系电话：        0571-87830320                                                 
乙方：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有关规定，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甲方向乙方转让地下车位使用权的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车位基本情况及价格
1、该项目地下一层北区1号至215号、南区1号至110号为人防车位，其它均为非人防车位。

2、甲方向乙方转让枫翠云轩项目（以下简称“该项目”）位于北区、南区地下一层其中部分车位使用权，详见车位清单，供乙方停放轿车类小型车辆。车位使用权转让单价为            元/个，车位使用权转让总价为人民币    佰   拾   万   仟   佰元整，具体位置以交付时实际状况为准。本协议约定的车位使用权转让总价款为价税合计金额，如遇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或政策变化，导致增值税税率调整，甲方按照开具发票时的税率为乙方开具发票，双方均不因此要求对方退款或向对方主张补偿、赔偿等权利。

3、该车位的装饰、设备、设施、空间尺寸及其周边相邻关系，以交付时实际状况为准，该车位状态为已建、按现状销售并交付，乙方在签署本协议前已实地查看该车位，乙方在签署本协议时，已清楚了解车位的位置、空间、尺寸、周边环境、出入口、有关设施设备、管道、性质等各种情况，并无异议。本协议关于该车位的描述、约定与该车位现状不一致的，以现状为准，乙方对此无异议。

二、车位性质及权属
    1、甲方所转让使用权的车位包括人防工程设施范围内经批准设计用途为停放车辆的部分车位。乙方对所受让的车位，拥有法律规定的占有、使用和收益权，但由于政策原因该车位目前无法办理权属证书。车位的使用权期限与车位占用的土地使用权期限一致，但政府有规定的按政府规定执行。国家或地方政府对人防工程范围内的车位使用和权属有特别规定的，乙方获得车位使用权后，使用期间应从其规定。
2、乙方受让获得使用权的车位不计入分摊范围。如今后政府出台通过补缴地下空间土地出让金等形式获得地下车位产权的政策法规，该土地出让金等由乙方承担并自行缴纳；人防工程性质的车位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3、本协议项下之车位部分位于 人防工程 、部分位于非人防工程区域，请实地查看。
    4、人防工程性质车位的使用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及当地政府有关规定，双方均不得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改变车位的人防性质和功能，不得影响其防空效能。战时国家有权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征用。今后遇关于人防地下空间政策发生变化，根据政策要求收回该地下车位，乙方对此无任何异议。
5、若该地下车位属人防工程，考虑其特殊性，人防区域停车位交付后可能无法安装新能源车辆充电桩，受让人对此已知悉并认可。
三、付款方式
双方一致同意，乙方按一次性付款方式支付车位使用权转让总价款：即乙方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杭州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指定账户一次性支付车位使用权转让总价款。
四、车位交付 
    乙方已依约付清车位使用权转让总价款、办理完成车位使用权受让手续后3日内自行前往车位所在小区物业管理处办理交付手续。如因乙方未按约付清车位使用权转让款及其他应付款项的，本协议继续履行，交付日期相应延至乙方付清相应款项之次日，顺延期限不视为交付逾期。自本协议签订之日的次月起，乙方按月向物业管理公司缴纳地下车位物业管理费（车位物业管理费不包含在车位使用权总价款中，普通车位每个每月【100】元，子母车位（如有）每个每月【150】元，如前述物业管理费标准调整，届时按照小区物业服务公司依法确定的标准执行），如由于乙方原因未能按期办理接收手续的，从约定的交付期限届满之次日起视为甲方已向乙方交付该等车位（视同交付之日），该等车位交付之日（包含视同交付之日，下同）起由物业公司对该地下车位进行管理，乙方自交付之日承担与该等车位有关的一切费用、风险及责任。甲方向乙方交付车位后，甲方对车位不再承担任何责任。
五、违约责任
1、乙方应当按时支付车位使用权转让总价。如乙方未按本协议第三条之规定支付相应费用，按日承担使用权转让总价万分之一的违约金；逾期超过30日的，甲方有权解除协议，并要求乙方支付车位使用权转让总价20%的违约金，将上述车位使用权另行转让给他人；如甲方选择继续履行协议，乙方需支付逾期履行期间违约金，每日违约金为车位使用权转让总价的万分之二。
2、如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将上述车位使用权另行转让给他人，并要求乙方支付车位使用权转让总价20%的违约金，如不足以弥补甲方相应损失的（包括但不限于甲方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诉讼费、担保费、保全费、律师费、公证费等相应费用，下同），甲方仍有权向乙方追偿：
(1)
乙方拆改变动车位结构的；
(2)
乙方擅自改变本协议约定的车位使用性质的；
(3)
乙方利用车位存放危险物品或进行违法活动，自甲方或物业管理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15日内拒不改正的；
（4）乙方发生其他严重影响本合同履行的情形。

3、乙方在车位使用权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的侵权责任由乙方承担。若第三方向甲方或物业管理公司主张责任导致甲方或物业公司损失的，甲方或物业公司有权向乙方追偿。
4、本协议项下所有车位使用权为整体转让，转让条件均以整体转让协商约定。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如因任何原因导致其中部分车位使用权转让终止，则本协议及本协议项下全部车位使用权转让一并终止。乙方清晰了解第一条约定车位使用权转让总价款为基于整体转让的优惠价款，乙方确认除本协议项下车位使用权整体解除的情形外，其他情形（更换或减少一个或多个车位）均不影响本协议项下车位使用权转让总价款约定，即甲方无需向乙方支付或退还任何费用。
六、相关说明
1、乙方所获得使用权车位的邻近墙体可能安装有充电桩电表箱（以下简称“电表箱”）用于接入汽车充电桩，电表箱具体安装位置由甲方确定并以车位交付时的状况为准；该电表箱非由乙方专属使用，对于电表箱可能对该车位空间、使用等所产生的影响，乙方予以接受且无异议。
    2、部分车位由于消防栓、防火卷帘、给水管、消防管、下水管、配电箱、采光井、风管、集水井、拖把池、人防设备、人防门、防火门、墙柱等公用设备设施或其他因素影响，导致实际宽度、长度、可利用空间等发生变化，乙方承诺在订立本协议前已充分了解并考虑此不利因素带来的影响，并能够预见到可能产生的结果。该车位具体情况以交付现场为准，乙方对此表示接受和认可。
3、本项目根据现行政策要求按车位总数比例预留了充电桩设置条件及电容量。乙方若有充电桩安装需求的，可于车位交付后自行向电力主管部门申请，先到先得，相关线路铺设及充电桩安装由乙方负责实施并承担相应费用。具体现场安装条件及安装标准请乙方自行与电力主管部门沟通，最终以电力主管部门意见为准。甲方特此提示充电桩安装后，充电桩设备可能会影响车辆进出车位及车门的开启，并且对周边车位使用带来影响，部分设有消防栓的车位也会带来一定影响，请有安装需求的受让人予以充分考虑。
4、停车场专用设备设施的维修管护费用由全体车位使用权人承担，物业服务公司等检修、维护管道需借用乙方车位时，乙方应当予以配合。

5、乙方在使用车位时，不得改变用途，不得停放不符合要求的中大型车辆，不得侵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以及公共利益，本项目地下车位的管理措施以届时物业服务公司规定为准，遵守相关物业规定并按时交纳地下车位的物业管理费。
6、在国家政策允许的条件下，乙方如需把所受让地下车位使用权转让给第三方使用，甲方不负责相关转让手续，由乙方自行通过合法途径转让。
七、其他
   1、本协议其他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本协议履行过程中产生的争议，向项目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2、本协议一式叁份，甲方贰份，乙方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协议经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

甲  方：                                     乙  方：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日期：    年    月    日

车位清单
	序号
	分区
	车位编号

	1
	北区
	17

	2
	北区
	26

	3
	北区
	32

	4
	北区
	80

	5
	北区
	95

	6
	北区
	98

	7
	北区
	100

	8
	北区
	106

	9
	北区
	119

	10
	北区
	129

	11
	北区
	131

	12
	北区
	141

	13
	北区
	145

	14
	北区
	150

	15
	北区
	153

	16
	北区
	154

	17
	北区
	157

	18
	北区
	160

	19
	北区
	182

	20
	北区
	185

	21
	北区
	188

	22
	北区
	190

	23
	北区
	197

	24
	北区
	198

	25
	北区
	210

	26
	北区
	218

	27
	北区
	222

	28
	北区
	272

	29
	北区
	273

	30
	北区
	275

	31
	北区
	277

	32
	北区
	288

	33
	北区
	354

	34
	北区
	368

	35
	北区
	371

	36
	北区
	380

	37
	北区
	399

	38
	北区
	431

	39
	北区
	436

	40
	北区
	446

	41
	北区
	475

	42
	北区
	487

	43
	南区
	7

	44
	南区
	9

	45
	南区
	10

	46
	南区
	71

	47
	南区
	81

	48
	南区
	85

	49
	南区
	104

	50
	南区
	112

	51
	南区
	123

	52
	南区
	136

	53
	南区
	155

	54
	南区
	161

	55
	南区
	243

	56
	南区
	264

	57
	南区
	270

	58
	南区
	284

	59
	南区
	302

	60
	南区
	323

	61
	南区
	324


